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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工作流程图 

 

 

 

 

 

 

 

 

 

 
  

准予延长 

需要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 

案件来源：1.现场检查；2.投诉举报；3.移交案件；4.上级交办。 

决定立案 

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调查人填写《行政强制措施审批

表》,经合法性审核通过后，报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案件

调查人员办案，调查取证 

两名以上调查人亮明身份，

出示交通行政执法证件 

调查人制作行政强制《现场笔录》 

当事人陈述申辩 

调查人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当

场交付当事人，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并制作《暂扣

物品清单》 

调查人和当事人在《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书》、行政强制《现场笔录》、《暂扣物品

清单》和送达回证上签字，当事人拒绝的，

在笔录中予以注明，暂扣物品由大队统一

保管（暂扣车辆交指定停车场保管） 

调查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 

30 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调查人填写审批表，经合法性审核，报负责人

审批，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调查人制作《延长

扣押期限通知书》，

及时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签字 

需要延

长扣押

期限 

调查人制作《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

书》，并及时送达当事人 

注：.情况紧急的，可以先调查取证，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并于 24 小时内补办立案、审批手续。合法性审核未通过或负责人认为不应当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不符合采取强制措施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解除查封、扣押 


